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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1 年 2 月 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的

通知》（财会〔2021〕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4号”），明确了社会资本方对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解释第 1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相关业务也应根据该解释进行调整。因此，公

司按照上述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时间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执行解释第 14号。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

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解释第 14号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

关规定执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明确所适用的 PPP 项目合同的定义及合同特征。即指社会资本方与政府

方依法依规就 PPP 项目合作所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应当同时符合“双特征”和“双

控制”。 

2、明确在 PPP 项目中社会资本方取得收入时，例如提供建造服务或发包给

其他方等，或者提供多项服务（如既提供 PPP 项目资产建造服务又提供建成后的

运营服务、维护服务）的，都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

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判断和会计处理。 

3、在 PPP 项目资产的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借款费用，社会资本方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

的 PPP 项目资产，社会资本方在相关借款费用满足资本化条件时，应当将其予以

资本化，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其他借款费用，社会资本方均应予以费用化。 

4、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有权向获取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

取现金的权利，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目资

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在项目运营期间，满足有

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

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应收款项，并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社会

资本方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

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超过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的差额，确认为无形资产。 

5、为使 PPP 项目资产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或在移交给政府方之前保持一定

的使用状态，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而提供的服务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的，应当将预计发生的支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解释第 14号关于新旧衔接的规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实施且至

解释第 14 号施行日尚未完成的有关 PPP 项目合同，未按照前述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

间期初开始应用解释第 14号。执行解释第 14 号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施行日当年

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股东权益和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执行解释第

14号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1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的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长期应收款 383,258,402.19 76,753,190.98 -306,505,211.21 

在建工程 337,230,645.22 33,588,416.47 -303,642,228.75 

使用权资产 
 

2,927,140.61 2,927,140.61 

无形资产 140,963,741.69 140,963,741.69 0.00 

长期待摊费用 5,497,566.95 2,570,426.34 -2,927,140.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517,971.13 427,345,410.85 409,827,439.72 

合同负债 167,624,212.15 84,364,211.91 -83,260,000.24 

长期应付款 135,060,000.00 18,000,000.00 -117,060,000.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8月 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

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

作出的合理调整，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 


